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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部爭字第 1143406174 號

審 定

主 文原核定撤銷，由原核定機關查明後另為適法之核定。

事 實一、健保署 114 年 11 月 14 日健保○字第 0000000000 號罰鍰處分書要

旨

（一）○○○陳情申請人未於其任職期間為其及眷屬投保健保一案，經

該署於 114 年 7 月 9 日以健保○字第 0000000000 號函請申請人

查復○○○陳情事項，申請人於 114 年 8 月 1 日始檢送全民健

康保險保險對象投保申報表及退保申報表，追溯辦理○○○及

其眷屬 109 年 8 月 1 日至 114 年 8 月 1 日投保金額為新臺幣(下

同)2 萬 8,800 元之投、退保事宜。

（二）查申請人確有未依規定辦理○○○任職期間健保投保情事，依法

申請人應補繳納之保險費計 12 萬 1,132 元(已於該署開計申請

人 114 年 7 月保險費中一併計收)，並按應繳納之保險費處以 2

倍之罰鍰計 24 萬 2,264 元。

二、申請人不服，檢附健保署前開罰鍰處分書影本，向本部申請審議。

理 由一、法令依據

（一）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2 條第 2 款第 3 目、第 10 條第 1 項第 1 款第

2 目、第 11 條、第 12 條前段、第 15 條第 1 項第 1 款、第 6 項、

第 30 條第 1項第 1款、第 2 項及第 84 條第 1 項、第 2 項暨其施

行細則第 64 條。

（二）全民健康保險保險人執行全民健康保險法罰鍰注意事項第 3 點。

二、依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15 條第 6 項及第 84 條第 1 項規定，投保單位

應於保險對象合於投保條件之日起 3日內，向健保署辦理投保；投

保單位未依規定於 3 日內為所屬被保險人或其眷屬辦理投保手續

者，除追繳保險費外，並按應繳納之保險費，處以 2倍至 4 倍之罰

鍰，合先敘明。

三、本件經審查卷附健保署○○業務組「陳情意見紀錄單」、「申訴檢舉

案件紀錄表」、「聲明書」、「請假卡」(114 年 1 月至 7 月)、存摺內

頁、薪資資料(109 年 8 月)、「保險對象投保歷史」(更正前及更正

後)、「全民健康保險保險對象投保申報表」、「全民健康保險保險對

象退保申報表」、「追溯更正調整保險費明細表」等相關資料影本及

健保署意見書顯示，本件係緣起於案外人○○○檢附其任職於申請

人公司之「請假卡」(114 年 1 月至 7 月)、存摺內頁、薪資資料(109

年 8 月)，於 114 年 7 月 4 日向健保署陳情，略以自 105 年 1 月起，

申請人公司沒有為其本人及兒子○○投保健保，其平均 1 年薪資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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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萬元，平均每周上班 5 天，40 小時，預計工作到 114 年 7 月 31

日，希望申請人從 105 年 1 月 1日起為其投保等語。案經健保署以

114 年 7 月 9 日健保○字第 0000000000 號函請申請人查復後，申

請人始於 114 年 8 月 1 日傳真「全民健康保險保險對象投保申報

表」及「全民健康保險保險對象退保申報表」，申報○○○追溯自

109 年 8 月 1 日到職加保，及其子○○以眷屬身分依附投保，投保

金額為 2 萬 8,800 元，114 年 7 月 31 日退保轉出，則健保署認為申

請人未依規定為其員工○○○及眷屬辦理投保及退保，乃依前開全

民健康保險法第 15條第 6 項、第 84 條第 1 項及全民健康保險保險

人執行全民健康保險法罰鍰注意事項第 3 點規定，按應繳納保險費

12 萬 1,132 元，裁處申請人 2 倍罰鍰計 24 萬 2,264 元(121,132 元

x2=242,264 元)。

四、申請人主張○○○於 105 年至其公司任職時，表示為能順利領取勞

保老年年金，要求不要替其投保健保，當作沒有僱用○○○，其公

司照○○○意願，未替○○○及其眷屬投保健保，如今卻遭惡意指

稱係其公司不願為○○○及其眷屬投保健保，實感委屈，又其公司

已補繳○○○及其眷屬 109 年 8 月 1日至 114 年 8 月 1日保險費，

包含○○○應自行負擔之 30%健保費，共 3 萬 9,363 元，迄今未見

○○○返還云云，茲查核如下：

（一）健保署意見書固陳明，略以全民健康保險投保原則採申報制，課

以投保單位主動申報之積極義務，倘有違反則科處罰鍰，全民健

康保險法第 15 條第 6 項及第 84 第 1 項載有明文。全民健康保險

法課以投保單位負有為被保險人投保之絕對義務，且前開罰鍰處

分所裁罰期間，悉依申請人提供之申報資料辦理，另依全民健康

保險法施行細則第 64 條第 1 款規定「本法第八十四條所稱非可

歸責於投保單位者，指下列情形之一：一、經投保單位二次以書

面通知應投保之被保險人辦理投保手續，被保險人仍拒不辦理，

並通知保險人」，經查該署未曾收訖申請人有關○○○拒不辦理

加保通知，且申請人主張係○○○要求所致，並非申請人故意不

申報，均非申請人免責之法定原因，爰申請人無不可歸責之理由

等語。

（二）惟查全民健康保險法施行細則第 64 條規定「本法第八十四條所稱

非可歸責於投保單位者，指下列情形之一：一、經投保單位二次

以書面通知應投保之被保險人辦理投保手續，被保險人仍拒不辦

理，並通知保險人。二、應投保之眷屬，被保險人未向其投保單

位申報。三、第二類、第三類或第六類保險對象未向其投保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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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報。」，是第 1 類投保單位對於其單位應投保之被保險人，經 2

次書面通知辦理投保手續，被保險人仍拒不辦理，並通知保險人

後，始非可歸責於投保單位而得免予處罰，但對於應投保之眷屬，

如被保險人未向投保單位申報，即非可歸責於投保單位，本件○

○○於 114 年 7月 4日向健保署陳情前有無向申請人申報其子○

○加保？何時申報？卷無資料可稽，健保署意見書亦未陳明，此

已攸關申請人對於應投保之眷屬（○○）有無非可歸責之免罰事

由，以及整體罰鍰金額之計算，有由健保署依行政程序法第 9 條

規定「行政機關就該管行政程序，應於當事人有利及不利之情形，

一律注意」意旨查明後另為適法之核定。

五、綜上，爰將原核定撤銷，由原核定機關查明後另為適法之核定。

據上論結，本件申請為有理由，爰依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6 條及全民健

康保險爭議事項審議辦法第 19 條第 2項規定，審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3 日

相關法令：

一、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2 條第 2 款第 3 目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二、眷屬：（三）被保險人二親等內直系血親卑親屬未

成年且無職業，或成年無謀生能力或仍在學就讀且無職業者。」

二、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10 條第 1 項第 1 款第 2目

「被保險人區分為下列六類：一、第一類：（二）公、民營事業、機構之受僱者。」

三、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11 條

「第一類被保險人不得為第二類及第三類被保險人；第二類被保險人不得為第

三類被保險人；第一類至第三類被保險人不得為第四類及第六類被保險人。

但僱用勞工合力從事海洋漁撈工作之漁會甲類會員，其僱用人數十人以下，

且其仍實際從事海洋漁撈工作者，自中華民國九十一年一月二十一日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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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第三類被保險人身分參加本保險。具有被保險人資格者，並不得以眷屬身

分投保。」

四、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12 條前段

「符合第二條規定之被保險人眷屬，應隨同被保險人辦理投保及退保。」

五、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15 條第 1 項第 1 款及第 6 項

「各類被保險人之投保單位如下：一、第一類及第二類被保險人，以其服務機

關、學校、事業、機構、雇主或所屬團體為投保單位。但國防部所屬被保險

人之投保單位，由國防部指定。」「投保單位應於保險對象合於投保條件之日

起三日內，向保險人辦理投保；並於退保原因發生之日起三日內，向保險人

辦理退保。」

六、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30 條第 1 項第 1 款及第 2 項

「第十八條及第二十三條規定之保險費，依下列規定，按月繳納：一、第一類被

保險人應自付之保險費，由投保單位負責扣、收繳，並須於次月底前，連同

投保單位應負擔部分，一併向保險人繳納。」「前項保險費，應於被保險人投

保當月繳納全月保險費，退保當月免繳保險費。」

七、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84 條第 1 項及第 2 項

「投保單位未依第十五條規定，為所屬被保險人或其眷屬辦理投保手續者，除

追繳保險費外，並按應繳納之保險費，處以二倍至四倍之罰鍰。」「前項情形

非可歸責於投保單位者，不適用之。」

八、全民健康保險法施行細則第 64 條

「本法第八十四條所稱非可歸責於投保單位者，指下列情形之一：一、經投保

單位二次以書面通知應投保之被保險人辦理投保手續，被保險人仍拒不辦理，

並通知保險人。二、應投保之眷屬，被保險人未向其投保單位申報。三、第二

類、第三類或第六類保險對象未向其投保單位申報。」

九、全民健康保險保險人執行全民健康保險法罰鍰注意事項第 3點

「投保單位未於保險對象合於投保條件之日起三日內為所屬被保險人或其眷屬

辦理投保手續者；或未依本法規定，負擔所屬被保險人及眷屬之保險費，而

由被保險人自行負擔者，經保險人第一次查獲，按應繳納或應負擔之保險費

處二倍之罰鍰；經保險人第二次查獲，按應繳納或應負擔之保險費處三倍之

罰鍰；經保險人第三次以上查獲，按應繳納或應負擔之保險費處四倍之罰鍰。」


